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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05-014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次日起停牌，如果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公司

股票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如果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的公司股份上市交易之日复牌。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24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05年 6月

30日下午 2: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黄大成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到场董事 8 人，另 2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参与表决；公司部分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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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主要内容： 

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流

通股股东每 10股获付 4股，支付完成后恒生电子的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

份总数均维持不变。 

同时非流通股股东承诺情况如下： 

1、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持有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交易或转让限制的承诺：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恒生电子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恒生电子集团、中投保和黄大成

先生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

占恒生电子的股份总数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10%。 

（3）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

量，达到恒生电子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

内做出公告。 

2、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通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诚实守信，保证

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诺不会利用恒生电

子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3、为增强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公司业绩的长期增长，以有效

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大股东恒生电子集团承诺在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后，以其持有的恒生电子 400万股股份用作对恒生电子员工实施期权

激励计划使用。 

（详见《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二、《关于提名林剑辉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林剑辉先生简历： 

1957出生，台湾省人。毕业于台湾真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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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学位 

1982 年 9 月-1983 年 8 月   Compaq Computer Co. ( Houston TX HQ,US)

担任软件工程师 

1983年 9月-1985年 8月   大众计算机集团，任客户经理 

1985年 9月-1990年 2月   台湾荣电集团公司，任销售经理 

1990 年 3 月-1996 年 2 月   大统年资讯(深圳)有限公司(统一集团王安电

脑)，任中国区经理，同时管理安源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任业务部经理 

1996年 3月-1999年 2月  Arctel Group Asia Pacific任中国区总经理 

1999年 3月-2002年 5月，圣立资讯(昆山)有限公司 / 立圣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任中国区总经理 

2002年 5月-2005年 5月   光宝(广州)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中国区总

经理 

 

三、《关于提名刘翔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刘翔先生简历： 

1972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工程学硕士学位。 

1997年 12月-1998年 12月   金华信托上海证券总部投资银行部     

项目经理 

1999年 1月-2000年 1月     上海邦联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顾问部  

高级经理 

2000年 1月至今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四、《关于召开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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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定于 2005年 8月 1日下午

2:00时在杭州市江南大道滨江高新区会展中心召开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5年 8月 1日下午 2：00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2005年 7月 26日-2005年 8月 1日 9：30至 11：30、13：

00至 15：00，即 7月 26日- 8月 1日的股票交易时间(非交易日除外)。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杭州市江南大道滨江高新区会展中心 

 (三)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本方案需要进行类别表决，即获得批准不仅需要出席股东大会 2/3 的全部

表决权通过，还需要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2/3流通股表决权通过。社会流通股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 1。 

(五)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1、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2、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3、未参与本次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或虽参与本次投票表决但投反对票的

股东，如股东会决议获得通过，仍需按表决结果执行。 

(六)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独立董事采取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投票

权的形式，使中小投资者充分行使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 

(七)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

络投票、征集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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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3、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4、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八)催告通知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催告通知，三次催告时

间分别为 7月 15 日、7月 22 日、7月 29日。 

(九)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05年 7月 20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股权登记日次日起持续停牌，如果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公

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公司股票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如果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在非流通股

东向流通股东支付的公司股份上市交易之日复牌。 

    (十一)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手续： 

a)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b)社会流通股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附件 2)、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

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号恒生大厦 11F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53 

3、登记时间：2005年 7月 28 日—31日，上午 9时—11时，下午 1时—5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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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注意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联系人：屠海雁、刘翔 

3、电  话：0571－28829702    28829021 

4、传  真：0571－28829703 

特此公告。 

 

 

附件 1：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五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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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操作 

1、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738570 恒生投票 1 A股 

2、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恒生电子 1 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元 

3、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持有“恒生电子”A股的沪市投资者，对公司审议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议案投赞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570 买入 1元 1股 

如某沪市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

改为 2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570 买入 1元 2股 



- 8 -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值配售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

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若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投赞

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3570 买入 1元 1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通知议题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委托人签名：（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二零零五年    月      日 

 


